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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源 

报备制度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第一章 总则 
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和规范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源管理与控

制，防范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交通运输

部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制定本制度。 

    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道路交通、水路交通、港口码头及罐（储）

区、城市公共交通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等领域重大风险源报备。 

    第三条  交通运输部负责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源（以下简

称：重大风险源）报备的指导和监督工作。 

省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，长江、珠江航务管理局，长江口航道管

理局，部直属海事、救捞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省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”）

按照职责权限，具体负责管辖范围内重大风险源报备和审核工作。 

第四条  重大风险源直接管理单位（企业或管理机构）是报备主

体。 

第五条  重大风险源指依据《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险源等级划分

规定》，通过风险源辨识和评估确定，等级为重大的风险源。 

第六条  重大风险源报备应坚持定期报备、动态更新、及时准确

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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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报备内容及流程 

    第七条  重大风险源报备主要内容包括基本信息、监测信

息、管控信息、预警信息和事件信息等。 

    （一）基本信息包括重大风险源名称、类型、地理位置、物理特

征、环境信息、评估报告，直接管理单位名称、办公地址、联系人、

联系电话等信息。 

（二）监测信息包括主要风险因素、监测方式及主要监测数据。 

（三）管控信息包括可能发生的事件类型、事件影响范围及后果，

历史发生的事件情况和管控措施等信息。 

（四）预警信息包括预警事件类型、级别，可能影响区域范围、

持续时间，将采取的应急措施等。 

（五）事件信息包括重大风险源导致的突发事件名称、类型、级

别、发生时间、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、应急处置情况、调查处理报

告，持续改进措施等。 

（六）填报及审核单位、人员、时间，以及需填报的其他信息。 

    第八条  从事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建设企业、有重大风险源的管理

机构和县级以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指定人员负责本单位重大风险

源报备或审核工作。 

    第九条 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将重大风险源分管领导、

部门负责人、具体负责人员及联系方式向上一级管理部门报备。 

第十条  重大风险源及其动态信息应由直接管理单位向上一级

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报备，逐级审核报送至交通运输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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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报备要求 

    第十一条  重大风险源报备采取定期和动态两种方式。 

    第十二条  重大风险源定期报备采取月度和年度报备，月度报备

截止时间为次月 5日，年度总结报备截止时间为次年 1月 30日。 

第十三条  重大风险源初次报备，应在评估确定后 5 个工作日内

上报。 

第十四条  重大风险源发生下列变化的，直接管理单位应立即完

善管控措施和应急预案，相关动态信息在 3 个工作日内上报。 

（一）主要风险因素发生较大变化，事故风险增加显著的； 

（二）非主要风险因素发生重大变化，事故风险增加显著的； 

（三）出现新的风险因素，事故风险增加显著的； 

（四）满足预警条件，发布预警的。 

第十五条  重大风险源主要风险因素发生下列变化的，直接管理

单位应立即完善管控措施和应急预案，相关动态信息在 5个工作日内

上报。 

（一）主要风险因素发生变化，事故风险增加较大的； 

（二）非主要风险因素发生较大变化，事故风险增加较大的； 

（三）出现新的风险因素，事故风险增加较大的。 

    第十六条  重大风险源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2

小时内上报或审核。 

第十七条  重大风险源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评估总结

应当处理结束后 7个工作日内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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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在下级单位重大风险

源报备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上报工作。 

第十九条  重大风险源信息应通过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险管理

信息系统报备。 

    第二十条  涉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源信息，应遵照

有关法律法规，未经允许不得公开。 

    第二十一条 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建立重大风险源电子档案管

理制度，规范电子档案管理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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